“君子如玉”铸公正

陈  严

文化是一个地区基层群众文明积累和发展的结晶，它反映和体现了地区独特的底蕴和建设成就。地区文化具有导向、激励、约束、辐射等正面作用，对该地区的社会发展有着无可代替的积极影响和重要作用。而法院大力加强单位的文化建设，对于提高法官职业素质、提升法院形象、促进公正与效率的实现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工作过程中，单位应当处理好借鉴先进和自力创新的关系，既要看到整个法院系统文化建设在价值取向、思想观念、行为模式上的共性，又要看到不同地区的法院所处的地域特色，做到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结合；既要吸收和借鉴其他法院文化建设的先进成果，不断丰富、充实和创新自身文化的内涵，又要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人文历史等特有因素进行加工提炼。这样才能真正彰显自身个性特征的法院文化，才能具有深厚的人文基础和群众基础，才能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

信宜古时称信仪，又称窦州，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东与阳春市相接、南与高州市交界，西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毗邻，北与罗定市接壤，地处两广交界地带。信宜文化历史悠久，既是革命老区，又是广东省著名的侨乡。境内风光秀丽，河溪纵横，风景优美，民风淳朴。信宜以产玉雕工艺品而闻名海内外，故有“玉都”的美誉。信宜出产的玉石，颜色碧绿如翠，晶莹如冰，具有硬度高，韧性强的特点，享有“南国碧玉”的美称。碧玉所出之处自然人杰地灵。所以信宜独特的玉文化也是也是地区的一大特色。信宜玉文化处处体现的是清正、友爱、团结、和谐的优良风尚。独特的地理环境，成了信宜人民独立进取的心灵激荡和文化创新锐变的强大动力。这就是信宜玉文化的精神本源。信宜玉文化的精神内涵非常丰富，根据其历史内涵和基本特征可以大致概括为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不等不靠的自立自强精神，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温润如玉”是信宜精神的精髓和灵魂， 这种崇高精神不仅成为激励信宜地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更是成为激励信宜人民不畏艰险、披荆斩棘、艰苦创业、敢于胜利的力量源泉。

法院文化在建设的过程中，除了彰显“公正、高效、为民”等这些不可或缺带有共性特征的现代司法理念外，还应注意挖掘、提炼具有本土特色的地区法院精神，做到与法院职能定位和审判工作特点有机结合，形成鲜明实在的法院文化内涵。信宜法院因此在工作实践中，以加强法官队伍建设为契机，以加强制度建设为保障，以加强物质建设为基础，以丰富法官精神生活为载体，大力培植信宜法院“君子如玉”的法院精神， 并在实践中将此精神内涵不断丰富和完善。

首先，信宜法院坚定地树立了不断开拓的进取精神。工作实践证明，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制约，信宜法院每前进一步，工作每取得一些成绩，都要付出比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法院更多的努力。因此，单位发展任务繁重，困难挑战也很多。但信宜法院发扬了大无畏的乐观主义精神，勇敢地面对困难不退缩，坚定信心，负重克难前进。该院积极践行“能动司法”理念，围绕“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工作主题，扎实开展“人民法官为人民”主题实践活动，积极履行审判执行职能，提高司法能力，落实司法为民措施，努力建一流干警队伍，创一流审判业绩，不断开创法院工作新局面，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推进辖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2008年以来，该院先后荣获两次“全省优秀法院”等36项省级荣誉， 70人次受到市级以上表彰。

其次， 信宜法院培植了坚韧独立的创新精神。当前，信宜法院与临近地区的兄弟法院相比，在物质装备、法官待遇、发展后劲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该院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增强创新发展意识，发扬独特的地区玉文化精神，全体干警均以良好的精神风貌、顽强的进取劲头，不畏艰难，全力以赴，向着院党组既定的工作目标奋勇前进。审判公正是给法院工作的核心和灵魂。因此，该院工作中不断强化“全面质量管理”的理念，把保证案件质量作为重点，切实加强案件质量管理。首先，成立了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办公室，在审判委员会领导下专门负责案件质量监督管理。其次，在全省法院率先建立了以立案庭为主的审判流程管理效率监督机制，以审判业务部门为主的案件质量效率保证和自查机制，以审监庭为主的案件质量监督管理核查和评查机制，以政工、纪监部门为主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与审判人员岗位责任目标考核机制的“四位一体”的案件质量保障机制，形成了涵盖立案、信访、审判、执行等各个阶段、各个环节的动态案件质量监督管理体系。再次，认真做好案件的核查、评查，建立办案部门、办案人员的“质量档案”，定期公布，并将案件质量评查结果与评先评优、提拔晋升等方面挂钩，有效提高了干警的效率意识和质量意识，促进案件质量稳步提高。

再次，信宜法院坚定地确立了自主发展的精神。由于单位地处山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在“硬件”建设方面，信宜法院自身发展依靠上级党委的支持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只靠外力的注入，没有自身的顽强拼搏这一内因，是不能彻底改变面貌的。信宜法院大力发扬了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的精神，树立争先意识，并将精神外化于单位基础建设上。按照“物质装备向办案第一线倾斜”的指导思想，该院在有限的使用资金中加大对物质装备建设的投入，切实加强审判执行部门交通、办公设备建设。投入50万多元，购置了电脑、复印机等一批先进的办公设备，在装备予以保障。添设的装备在工作实践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自2010年12月以来，信宜法院受理了“9.21”信宜紫金矿业溃坝事件引发的系列损害赔偿案，该系列案案件数量多，当事人多，且案情复杂，而且社会各界关注程度高。在院党组的领导下，该院充分发挥在文化建设争先创优方面取得的各方面成果，积极协调，精心组织，依法、及时、稳妥地审结了 “9.21”信宜紫金矿业溃坝事件引发的系列损害赔偿案，使该系列2502件人身、财产损害赔偿案得以调解方式得以圆满的解决，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再次，该院树立了务实求真的踏实精神。人民法院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共同经济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体现现阶段法院整体价值取向、思想观念和发展目标的法院文化在内涵上、建设路径等方面必然有其共性。但是，不同的法院由于自身情况以及所处地域环境的不同，也必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共性是存在的基础，而个性则是发展的本原。因此，信宜法院在进行符合单位自身特点的文化建设中，以挖掘、提炼、融合、彰显自身个性特征为主，形成单位文化的内涵主体，同时对其他发达地区法院文的化建设中的先进成果予以借鉴，形成了具有地区特色的法院文化。工作中，该院注重将法院文化与玉文化结合起来，从细节上体现法院文化建设，从法院大楼外部、走廊栏杆等的装饰，到法院文化长廊的建设、会议室的装饰、办公室的文化装点、干警台牌的设计，无一不体现法院文化尤其是廉政文化的浓厚氛围，借以反映法官冰清玉洁。各个中心人民法庭也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装点，体现“一庭一品”。我院还通过定期举办法院文化晚会，开展业务技能大赛、专题演讲比赛、廉政漫画格言警句征集、读书捐书、法官论坛、各种文体活动等，陶冶了干警的情操，增强了广大干警投身法院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文化建设有特色，该院于2010年被广东省高级法院评为全省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以上的精神实质，是具有信宜特色的玉文化内涵中的应有之义。信宜玉文化是具有地区特征的精神财富。但任何精神财富如果不被理解便不能被创造、被享用，也不可能转化为物质力量。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信宜法院从单位实际做起，从平时工作点滴做起，长期坚持，持之以恒，并在实践中与法院的外在物质载体不断结合，从而增强了地区文化软实力，为地区社会发展和经济腾飞，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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